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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判解 ....................................................................................................................................................

民法第425條第2項有無溯及既往適用？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92號判決

─────────────────
【事實摘要】

本件上訴人甲主張：伊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向訴外人丙買受坐落彰化

縣二林鎮○○段第1288之27、1288之28地號土地及其上第397建號及增建之第562

建號即門牌號碼同鎮○○路622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於同年八月二十八

日取得所有權。惟系爭房屋仍由乙無權占有使用，致伊受有無法使用、收益之損

害。

被上訴人乙則以：系爭房屋原為訴外人丁所有，伊於八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向

其承租，訂有不定期限之系爭租約。嗣系爭房屋經法院拍賣，輾轉由上訴人取得

所有權，依修正前民法第425條規定，系爭租約對於伊仍繼續存在，伊非無權占

有。且其已照原租約按月給付租金，因訴外人丙及上訴人甲拒收，乃將租金提存

於法院，並未積欠租金，且伊確有居住系爭房屋之事實，上訴人主張終止系爭租

約，於法不合等語，資為抗辯。

【裁判要旨】

原審法院認為：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他人，其

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為修正前民法第425條所明定。雖八十八

年四月二十一日將該條文修正為同條第1項，並於第2項增列，於未經公證之

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惟修正後之民法

第425條規定，於民法債編施行法中並無溯及之特別規定，是就八十九年五

月五日民法債編修正施行前所訂立之不動產租賃契約，依民法債編施行法第

1條後段之規定，不適用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之規定。本件被上訴人乙與

丁有不定期限之系爭租約，雖未經公證，然係在民法第425條修正前之八十七年

十二月十日所訂立，則丙依執行程序承受取得系爭房屋及嗣於九十五年八月十六

日將之轉讓與上訴人甲，均有修正前民法第425條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之適用，系

爭租約對上訴人甲繼續存在，被上訴人乙占用系爭房屋，即非無權占有。

惟最高法院則認為：按出租人於八十九年五月五日民法債編修正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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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與承租人訂立未經公證，租賃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之不動產租賃

契約，並將不動產交由承租人占有中，嗣於該法修正施行後始將不動產所

有權讓與他人者，基於保護民法債編修正前之既有秩序，以維護法律之安

定性，當無適用修正後民法第425條第2項之規定之餘地，此為本院最新見

解。本件系爭租約，在八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訂立，未定期限且未經公證，並由

出租人即原所有人將租賃物即系爭房屋交付承租人即被上訴人乙占有中，雖於民

法債編修正施行後之九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將租賃物即系爭房屋輾轉讓與上訴人

甲，揆諸上開說明，並無修正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應依修正前民法

第425條買賣不破租賃之規定，認系爭租約對上訴人甲仍繼續存在。

【學說速覽】

民法第425條為學說上所稱之「所有權讓與不破租賃」之規定，於民國89年

修正時增訂第2項規定：「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

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其修正理由指出：「在長期或未定期限之租賃

契約，其於當事人之權義關係影響甚鉅，宜付公證，以求其權利義務內容合法明

確，且可防免實務上常見之弊端，即債務人於受強制執行時，與第三人虛偽訂立

長期或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以妨礙債權人之強制執行。」立法者增訂本項規

定，主要的理由在於：避免不利於出租人之債權人對於出租人財產之強制執行。

舉例來說：甲欠乙一筆錢，無力清償。乙因此決定強制執行甲唯一的財產——A

房屋。倘如甲為避免遭強制執行，遂於強制執行前表示將該屋出租給丙，期限為

十年（或甚至甲係虛偽地與丙訂立租賃契約），此舉將造成應買人應買意願大幅

下滑的情形（買了又不能用）。因此立法者為避免此一問題，遂限制「所有權讓

與不破租賃」此一規定在價值較高的不動產，必須經過公證或期限在五年以下之

情形，始有適用。

然而，本條規定並未於民法債編施行法規定中設有溯及既往效力之規定，致

發生如下爭議：出租人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五日民法債編修正施行前，已與承租

人訂定未經公證之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之不動產租賃契約，並將不動產交由承

租人占有中，嗣於該法修正施行後始將不動產所有權讓與他人者，是否有新修正

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對此，有論者認為：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有權讓與不破租賃」規定之適用

前提，在於租賃物所有權發生移轉，故同條第2項之適用，應以租賃物所有權移

轉之時，係在民法債編修正前或修正後而定。如租賃物係於債編修正前發生所有

權移轉，固無修正後同條第2項之適用，但租賃物係於債編修正後，始發生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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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移轉者，仍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蓋租賃契約為一繼續性契約，如租賃契約於

民法債編修正後繼續存在，則自債編修正施行後，有關租賃契約之效力，自應受

新修正民法債編相關規定之規範，因此時修正前之規定，已因法律修正而失其規

範效力。此時適用新修正之民法債編規定，係對民法債編修正後所繼續發生之事

實發生規範效力，並無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可言
7
。

也有論者認為：本案應視承租人依舊法所取得之法律權利或期待利益，其權

利或利益是否值得保護，與新法溯及適用對其不利影響之程度，為綜合判斷是否

適用新修正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
8
。

惟亦有論者指出：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並保護民法債編修正前之既有

秩序，以維護法律之安定性，應認為祇要在民法債編修正前成立之租賃契約，即

無適用修正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對此爭議，最高法院於98年度第2次

民事庭會議決議採此見解。

【考題分析】

甲於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將其所有之房屋一棟出租予乙，並經雙方以書面訂立契

約，約定租期為六年，乙租用屆三年後，甲因經商資金之需要而將該屋出賣並

移轉登記予丙，丙取得房屋所有權後因需使用，即要求乙遷讓房屋，乙以租期

未屆而拒絕，則何方之主張為有理？ （92不動產經紀人改編）

◎答題關鍵

本題當事人之請求權基礎雖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惟承租人乙是否

為無權占有，端視有無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本條規定並未設有溯

及既往之效力，然而在個案之適用上應為如何處理，尚有不同爭議。在答題

上可逕行參照最高法院98年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所分列之三說，最後以決議

結論作為依據，應無太大問題。

在租賃契約中「不定期限」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字，在研讀租賃一章之說

明時，宜特別注意相關規定，並予前後比較，未來合併命題的機會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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